
桃園市楊梅區第1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桃園市選舉委員會編印

桃園市楊梅區第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
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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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
心
里

1
劉
壽
榮

41
年
1
月
2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高中畢業

劉姓宗親聯誼會總幹
事
劉姓宗親聯誼會副會
長

一、�定期主辦里民活動如：自強活動，聯誼活動，中秋聯歡。
二、儘量爭取里民權益。
三、徹底整頓埔心中興路停車亂象。
四、更新埔心里監視系統。
五、定期舉行里民大會，讓里民有發聲的管道。
六、籌設埔心社區發展協會。

2
張
仁
森

39
年
7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啓明初中畢業。

一�同仁堂國藥號負責
人。

二�埔心區福德宮主任
委員。

三�桃園縣鍼炙學會理
事長。

四�埔心區張廖簡宗親
聯誼會會長。

五�中醫師檢定考試及
格。

六�國立中國醫藥研究
所培訓班第一期結
業。

安全：�一�健全本里監視系統安裝、管理及維護，保障里民生
命財產安全。

��　　二燈亮、路平、水溝通。
環保：一�延續環保志工，定期消毒打掃，維護環境整潔。
　��　二�辦理環保研習會，加強里民環保概念，提昇生活品

質。
文化：一�推動優質文化及親子活動，不定期辦理藝術下鄉
　　��二�在里辦公處成立媽媽教室，教授婦女各項才藝。
幸福：一�爭取成立關懷據點，服務弱勢、婦女及獨居老人。
��　　二�服務第一里民優先，積極協助里民辦理各項申請案

件，擴大服務，隨時與里民同在。

瑞
坪
里

1
張
光
生

42
年
9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1.瑞埔國小。
2.治平中學畢。

1.�桃園縣政府客家事務
局諮詢委員。

2.�桃園縣客家音樂發
展學會第一、二、四
屆理事長。

3.�仁美國中家長會副會
長。

4.�四維國小第十七屆家
長會會長。

5.�中華電信公司行銷專
案經理退休。

6.�桃園縣客家民俗藝文
協會榮譽理事長。

一、�里內資訊e化，市訊公開決策透明化，你上傳我來做，里
民可上網查詢及留言，便利溝通。

二、�全面檢視監視器，增購消防設備，提高里民生命財產安
全保障。

三、�成立守望相助及環保志工隊，綠美化環境，定期消毒建
設健康優質鄰里。

四、�主動關懷里內社區學校弱勢家庭，協助就業及申請各項
社會福利。

五、開發在地特色，深耕地方文化，舉辦藝文活動。
六、協助里民辦理各項申請案件。

2
沈
文
秀

50
年
12
月
13
日

女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永平高職畢業
楊梅市瑞坪里第一屆
里長

①關懷弱勢族群
②關懷獨居老人
③續推動里上建設
④永續經營志工團隊
⑤馬上辦中心

瑞
塘
里

1
鍾
庭
灶

44
年
11
月
23
日

男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西湖國小。
西湖國中畢業。

仁美國中家長會副會
長。仁美國際同濟會副
會長。亞太獅子會創
會理事。瑞塘社區發
展協會第3屆理事。瑞
塘社區發展協會第5屆
理事長。現任瑞塘社
區發展協會第6屆理事
長。桃花園民俗技藝社
負責人。晟崧休閒登山
會監事。

2
王
興
福

40
年
12
月
25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空軍機械學校畢業。

66年特考及格。
觀音鄉公所村里幹
事。
觀音鄉立托兒所所
長。
現任楊梅市第1屆瑞塘
里里長。

一、整治水溝：杜絕水患。
二、環保志工：永續良好環境。
三、守望相助：守護優質家園。
四、擴大服務層面、關懷弱勢家庭。
五、�積極協助里民辦理各項申請案件，隨時與里民同在。
六、提昇里民生活環境品質；創造愛與祥和的社區。

瑞
溪
里

1
彭
秀
鳳

43
年
9
月
15
日

女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桃園縣立楊梅鎮瑞原
國小畢業

一、里民第一，以最熱誠的態度服務里民。
二、落實里內弱勢族群的關懷與照護。
三、�確實營造里內路平、燈亮、整潔，給里民一個完美的瑞

溪里里民生活空間與品質。
四、�敦促地方政府盡速完成：「楊梅都市計劃公九公園」的

建構。

2
林
美
慧

46
年
2
月
5
日

女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中畢業

楊梅市瑞溪里第一任
里長
瑞溪里環保志工隊隊
長
桃園縣南投同鄉會楊
梅分會長
瑞溪里水頭伯公土地
公副主任委員

金
溪
里

1
孫
鳳
雲

45
年
1
月
11
日

女
高
雄
市

無
台灣省立高雄女子高
級中學畢業
私立輔仁大學畢業

陽光山林第十三屆社
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
員
陽光山林美語補習班
班主任　MPM數學專
業教師
楊梅瑞梅國小家長委
員、義工　苗栗私立
幼獅家商教師
楊梅瑞梅國小、大同國
小代課老師

結合地區醫療系統，舉辦醫學講座，定期為民健康把關。落
實里內居住環境安全，徹底做好邊坡道路水土保持，長期
規劃地質檢測，設立監測系統。
提倡優質居住品質，綠化家園美化環境，照顧弱勢家庭，關
懷獨居老人。
提升藝文活動成立金溪里活動月刊，舉辦各項演藝活動加
強促進里民交流，凝聚里民共識。
極力爭取建立里民活動中心，公園綠地。
建立里內緊急通報系統，加強治安防治、警民合作、鄰里守
望相助。定期舉辦打擊犯罪，消防安全講習。
推動里內各社區確實執行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機制。

2
廖
洺
鋒

50
年
12
月
2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無 臺北體育專科學校畢
業。

金溪里環保志工大隊
長。儷府國宅NO2社
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
員。楊梅全國推拿中心
整復推拿師。桃園縣
傳統整復推拿師職業
工會整復推拿師。桃
園縣張廖簡宗親會楊
梅分會組長。

一、�以服務熱忱的心廣納里民建議與里民共同奮鬥創造美
麗遠景的金溪。

二、�加強道路修繕排水溝改善路燈照明和綠美化環境工程
以利里民行的安全提升生活品質。

三、�主動積極關懷中低收入獨居老人等弱勢團體協助爭取
社會福利和補助。

四、�配合並協助金溪發展守望相助長壽俱樂部媽媽班等團
體所籌辦之各項活動以豐富里民生活。

五、重要路口及轉角處多設置監視器。
六、延續前里長里民服務之工作加強志工之服務。
七、�積極爭取經費促進地方繁榮發展延續本里各項基礎建

設和產業發展。
八、用誠懇熱心認真負責的服務精神為里民打拼。

3
彭
慧
蓮

51
年
3
月
3
日

女
臺
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銘傳商專畢業
武陵高中畢業

楊光國中小家長會第
8、9屆會長
楊光國中小志工6年
楊光山林社區委員6年

1、爭取免費公車，行駛經過金溪里。
2、�開辦媽媽教室，輪流舉辦中式、西式餐點、麵包、蛋糕、

拼布包、紙黏土、瑜珈……等課程。
3、�請社區規劃師協助金溪里各社區，進行社區改造、活化

社區。
4、在各社區建置完整廣播系統，及配放消防滅火器。
5、�不分社區、不分黨派，服務全方位，建構里民聯絡網，創

造便捷快速的服務。
6、遠程目標：爭取經費，籌蓋里民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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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明
里

1
陳
儀
桓

61
年
8
月
23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明新科技大學(化學工
程系)
開南大學(公共行政管
理碩士)

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
限公司工程塑膠廠工
程師
桃園縣縣議員陳賴素
美助理
楊梅市埔心青年商會
副會長
現任楊梅市市民代表

1.將楊明公園設計為藝文中心，打造幸福楊明。
2.�落實里民住戶間互動，定期召開里民大會提供全方位服
務。

3.�推動社區e化，里內住戶建立溝通平台。充份政令傳達以
及急難之救助達到無死角為目標。

4.�路要平、燈要亮已經是每個里的里長基本要求。所以要跟
上時代的腳步，現在的里長應該是要能更多元化的服務，
要跟住戶零距離。無黨派立場。

5.�階段性完成目標，以用心推動設計本里「小香港」為桃園
的「貓空」為願景。打造本里特色。

6.�確實有效催生社區的活動中心，商借機關閒置用所。而非
胡亂開出空頭支票，公園內絕對無法蓋活動中心。這是欺
騙里民的政見。

2
鍾
能
錦

45
年
4
月
4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國中、士官學校畢業

一�楊明里一、二、三、
四屆里長。

二�楊明國小家長會創
會會長。

三�楊明國小5、10、15、
20週年校慶主任委
員。

四�楊明國小榮譽志工，
交通導護創校至今
服務20年，榮獲縣長
頒發終身楷模獎。

五�楊明里環保志工隊
隊長。

土生土長世居楊明里50餘年，足跡踏遍里內大街小巷及各
社區，16年服務里民經驗，深知里民心聲及熟稔地方習俗。
一繼續與環保志工認養楊明公園，保持乾淨供民眾休閒。
二�本里大樓鼎立住戶眾多，爭取(市二)市場預定地設立楊明
市場。

三�爭取楊明里跨越中山里思夢樂、4米人行步道橋樑。
四定期各社區防火巷及大樓地下室清理消毒之工作。
五持續爭取裝設里內重要路口監視器、打擊犯罪。
六�協助弱勢里民，申請急難補助，關懷獨居老人生活起居。
能錦秉持著一通電話服務就到的精神為民服務，保持著路
平、燈亮、水溝通，讓持續建設中的楊明里，真正成為在地
人的好所在、出外人的新故鄉。

仁
美
里

1
曾
桂
憲

36
年
10
月
25
日

男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國小畢業

成衣廠、寶祥、同力、
太春整燙員。
建築鋼筋承包業。
聖寶祿成衣廠廠務主
任。
資源回收業。
警察局楊梅分局草湳
派出所顧問。
全國時報副社長。

一、協助仁美里內弱勢民眾。
二、爭取地方政府急難補助。
三、�致力里內公共事物推動，建立里民與市公所溝通橋樑。
四、�改善里內治安，建立安居樂業優質環境，提昇居住品

質。
五、維修里內監視系統。
六、極力爭取各社區、大樓地下室，定期環境清潔消毒。
七、�極力爭取各社區，大樓消防器材，確保里民居家安全。
八、�堅持一通電話服務精神，專職專業為里民服務，努力爭

取建設仁美里的未來。

2
陳
秋
如

59
年
5
月
24
日

女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台中明德家商畢業。

現職仁美里里長。
瑞埔國小第74屆家長
會長。
瑞埔國小輔導會長。
楊梅市陳姓婦女會顧
問。

一儘速將日新街拓寬及電纜地下化。
二持續推動里內各項政務與建設。
三�推廣環保理念；延續志工服務：鼓勵里民參與社區營造
與環境美化。

四每年一度全里消毒，以杜絕病媒蚊的孳生。
五�關懷里內獨居老人及弱勢家庭，協助申請各項福利及補
助。

六�迎接桃園縣升格為大桃園市，E化服務平台我們準備好
了。

金
龍
里

1
彭
馭
雲

44
年
5
月
21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私立東吳大學畢業

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
反情報官
大器珠寶股份有限公
司業務經理

1.舉辦春季郊遊
2.夏季播放露天電影
3.秋季舉辦中秋聯歡晚會
4.冬季輪流邀請各棟住戶年終尾牙餐敘
5.�每年上下學期評比在校高中以上成績優異學生頒發三名
里長獎學金鼓勵社區學子勤奮好學

6.九九重陽節舉辦尊老敬老慶祝活動
7.成立志工隊協助社區整理環境並服務年長者臨時需求
8.�不定期邀請專家舉辦社區才藝活動活絡社區居民休閒生
活

2
洪
榮
富

56
年
11
月
21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積穗國小畢業
積穗國中畢業
育達商職畢業

五守國宅A區大廈管
委會委員
森吉軟木有限公司經
理
榮泰木業有限公司經
理
德高國小家長會委員

1、運用社區活動中心建立關懷老幼及弱勢團體。
2、�加強社區守望相助結合警察機關加強巡邏以維護里民安

全。
3、關懷低收入戶、身障、獨居老人等協助爭取社會福利。
4、遇重大節慶，舉辦里民活動，與里民互動。
5、提倡綠化社區活動，種植多樣化的花草樹木。
6、年輕有熱忱。

3
朱
金
泰

43
年
6
月
10
日

男

福
建
省
金
門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瑞埔、四維國小
內壢初中
桃園高中
陸軍財務經理學校(經
理系)畢業

陸軍總部主計組長　
國防部稽核
五守新村國宅管委會
主委
治平高中會計主任
啓英高中會計主任

1.爭取資源，落實基層建設與社區鄰里週邊環境維護。
2.籌組自願服務志工組織，提昇服務里民功能。
3.推動社區節慶藝文活動，共造祥和安居環境。
4.加強老幼、新住民關懷與弱勢扶助。
5.改善路燈照明、廣播監視系統，美化環境，營造新景象。

三
民
里

1
張
勝
文

42
年
6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台北市三極高工畢業

一、�楊梅分局草湳派
出所義警顧問。

二、�現任楊梅市三民里
里長。

三、�三民里志工隊隊
員。

1.維持里上水溝通、路燈亮、道路平。
2.關懷獨居老人、中低收入戶及急難救助之申請。
3.成立熱忱志工團隊，協助民眾解決困難。
4.設立守望相助通報網，結合鄰里間相互照應的機制。
5.推動裕成路3巷成為優質景觀休閒步道。
6.協助各社區打造獨特性的優質文化，推動特色社區。
7.公九公園綠美化及相關休憩設備爭取，後續環境維護。

2
羅
采
純

53
年
2
月
1
日

女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楊梅高中畢業

楊光國中小志工大隊
長
楊光國中小交通導護
志工7年
桃園縣楊梅市陽光婦
女發展協會監事

一、架設社區網路服務平台、社區e化
二、環保志工隊，延續美化三民里
三、成立巡守隊，加強警民合作
四、成立社區健康文藝教室班
五、關懷弱勢家庭
六、極力爭取經費，建設里民活動中心

裕
成
里

1
李
鴻
鈺

50
年
4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私立健行工專土木工
程科畢業

79年派任80年度楊梅
鎮後備部隊2026營第
三連連長。88年當選
楊明國中家長會委員。
89年軍管區後幹班結
訓。103年派任黃園平
黨部第47小組小組長，
楊梅鎮農會退休。

一、�社區全區監視器架構，滅火器重新配置。
二、�居家老人、單親弱勢家庭，行動不便，朝團膳方式規畫。
三、�一年舉辦里民大會二次。
四、�社區排水溝爭取經費，重新建構。
五、�爭取興建里民活動中心。
六、�爭取經費興建裕成路兩側加蓋或人行步道。
七、�爭取經費讓巡守隊正常化運作。
八、�爭取經費改造社區公園。
九、�爭取經費、中華電信、台電等，朝全里無桿化努力。
十、�在社區各巷道設置小型垃圾袋，提供溜狗里民裝排泄

物。
十一、�不定期發動全里大掃除，還給里民乾淨空間。
十二、�里辦公室每月固定聘請律師、人壽險人員免費為里民

咨詢。

2
吳
文
宗

75
年
8
月
8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私立忠信高中畢業。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肄
業。
南山人壽—業務襄理。

1.推動里民活動休閒中心。
2.推動里內環境清潔美化，廣邀里民參與環保志工隊。
3.積極爭取與裕新里，共同推動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4.積極與各地區醫院，建立巡迴健康檢查。
5.推動里內學童課後輔導。
6.�加強警網巡邏，改善里內治安，維護裕成里「安定、安樂、
安康。」

為使我們瑞塘里明天會更
好、讓本里民眾未來生活品
質提昇、應與瑞塘社區發展
協會團結和諧及加強各項建
設、更要讓鄉民充分表達意
見的機會、擴大參與感，讓
瑞塘里有更好的進步與生活
水準。本人提出以下政見。
1�誠心誠意從聽做起、聽里民
聲音、反映民意、維護權益
解決問題。
2�發展照顧福利、推動服務系
統、結合資源、加強扶助及
保障弱勢族群。

3�督促守望相助隊、結合警察
機關、加強巡邏以維護居民
安全。
4�重要街道巷監視器、督促確
實錄影存證以發揮實質效
能。
5�定期實施環境清掃及消毒
作業、以維護居民健康。
6�站在民意、不謀私利、與鄉
親一起努力。
7�爭取經費、每年定期舉辦里
民聯歡活動、福利鄉親、促
進里民歡樂與和諧。

爭取兒童公園內運動器材
以利里民健身，維護公園的
衛生及綠化，並加強安全維
護。
環保志工定期打掃里內環境
清潔，剷除髒亂死角，維護居
家衛生。
爭取監視系統及廣播系統汰
舊換新，協助政令宣導與各
項服務。
每年夏季進行全里消毒以
確保環境衛生，減少蚊蟲孳
生，確保里民身心健康。
運用志工團隊關懷老人兒童

及清寒家庭，主動協助解決
問題。
維護水溝通，路燈亮、道路
平，提升里民生活品質。
成立水頭伯公土地公委員
會，整新環保爐確保里民安
全。
加強美化環境，活絡里民情
誼，創造美麗溫馨家園。
協助家戶購買滅火器，防止
火災發生。
協助里民辦理各項申請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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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
里

1
陳
寬
賓

59
年
10
月
16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姓國小畢業
國姓國中畢業

水電抓漏工程

路樹要除
路燈要亮
社區消毒公共區
用心真心為永平
有輪替才有進步

2
廖
文
星

43
年
12
月
5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仁美國中畢業

桃園縣村里長聯誼總
會副總會長、楊梅市
里長聯誼會長、楊梅
鎮第十六�十七�十八屆
永平里長、楊梅市第
一屆永平里里長

第一、專職里長
第二、專業服務
第三、地方建設需延續
第四、鄉里建設擺第一
第五、服務鄉親我處理
第六、懇請支持廖文星

3
楊
嘉
炮

44
年
2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瑞埔國民小學畢

油漆工、水泥工，現職
楊梅市公所社會課生
命紀念園區管理員。
仁美國中第一屆肄業

一、打造全里無障礙空間
老人家及行動不便者常因階梯及路面不平，致使跌倒
受傷極需全面改善，全里做到無障礙空間。

二、爭取社區公共巴士
年青人上了班，家中老人學童要出門辦事、上課極不方
便，如有了社區公共巴士，老人家出門辦事，學童上課
下課大家都方便，年青人在外創業上班就可放心。

三、全面檢視全里排水溝系統
防患天災，保護里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四、加強裝置路燈、監視器系統
　��保護里民生命財產安全、降低安全死角。
五、爭取建蓋里民活動中心
　���促進里民聯誼，成立多元化才藝班、山歌班。

光
華
里

1
徐
逢
漳

51
年
1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1.瑞埔國小2.仁美國中
3.國立龍潭農工

1.國丰實業技術員
2.尚業建材行經理
3.�瑞埔國小家長會委員
4.�草湳派出所警友站
警友

5.興隆市場主任委員
6.�光華里志工隊副隊
長

7.光華里里長

1.務實服務於里民，全力爭取基層建設。
2.�改善里內治安、建立安居樂業優質環境，提昇居住品質。
3.�加強本里綠化、美化，帶領環保志工團隊，定期打掃里內
環境衛生清潔及消毒。

4.�經常保持里內路燈亮、馬路平、水溝通以維護優質里民生
活環境。

5.協助里內弱勢家庭，獨居老人獲得立即關懷。
6.定期舉辦聯誼活動，促進里民之間和諧的情感交流。

四
維
里

1
羅
文
明

40
年
11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私立治平高中畢業。

現任里長。
草湳派出所警察之友
會副站長。
楊梅羅姓宗親會會
長。

(1)�積極爭取建設四維里活動中心，活絡里民連繫，讓四維里
社區充滿活力。

(2)精進監視系統，消除治安死角，維護里民安全。
(3)全天候專職服務，維持四維里內路平、燈亮、水溝通。
(4)�善用廣播系統，即時報告重要里訊，並立即解決車輛擋

道事件。
(5)�確實辦理每月環境清潔日，清除髒亂、定期噴灑消毒水、
加強綠美化，營造四維里的優質生活環境。

(6)爭取改善形象商圈道路，提高行車安全及居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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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
新
里

1
林
泓
鈞

54
年
9
月
3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無
私立永平高級工商學
校畢業
台灣省警察學校畢業

縣議員服務處主任。
台北新都社區總幹
事。瑞塘社區發展協
會理事。楊光國中小學
家長委員會顧問。現任
楊梅市代表會—代表
萬能科技大學EMBA
觀休餐旅組學分班

一、每年召開里民大會及定期召集各區委員會聯合會議
二、推動社區里民聯誼及成立社團
三、作好環境衛生及路平燈亮水溝通等…訴求
四、推動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
五、爭取經費增設監視系統確保里民財產安全
六、營造社區e化與里民溝通
七、爭取經費改善里內環境及里民福利
八、提升人文生活品質，爭取規劃里民活動中心

2
蔡
進
園

45
年
6
月
6
日

男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立沙鹿高工

第七屆財務委員
第八屆副主任委員
第九屆監察委員
第十屆監察委員
土地公廟副主委
楊梅市裕新里第一屆
里長

一、打造優質文化社區
二、做好社區環保
三、做好綠美化工作
四、社區老人福利中心
五、關心獨居老人
六、關懷低收入戶
七、讓長者有休閒如桌球、象棋、跳棋
八、讓青年朋友有各項才藝班
九、關懷弱勢族羣

3
林
順
富

43
年
7
月
22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高雄小港中學畢業

現任：�廣勝工程有限
公司—負責人。
台北新都福德
祠及聖安宮主
任委員。

歷任：�台北新都透天區
及凱撒社區主
任委員。
台北新都透天區
及凱撒社區常
務監委。

一、�協調本里內各社區的團結合作，確保里民身家財產安
全。

二、徹底維護里內的道路公設，及山坡地等的安全設施。
三、協調增設各路口的行車安全設施。
四、組織有熱誠服務之志工百名，加強美化里內環境。
五、常態性舉辦本里內年節性藝文活動。
六、增加本里內老人兒童的實值福利。

4
陳
葉
菊

46
年
12
月
14
日

女
臺
北
市

無 民生國小、介壽國中、
育達商職畢業

國泰人壽處長、客委
會委員、女青年會服
務志工、德國福維克烹
飪顧問、綺華麗國際有
限公司副總、禾洋汽
修保養廠股東。育達
商業技術學院休閒事
業管理系

一、�成立社區媽媽教室，目的是成立美食烹飪課，保健、養
生等諮詢。

二、�積極爭取社區之公共工程建設，改善路平及排水設施，
增進里民環境的維護，提昇生活品質。

三、銀髮族之居家照護。
四、�定期舉辦社區講座及聯誼，增加里民間之互動及情感

交流。
五、成立志工隊，守望相助，一人當選，全家服務。
六、在地客家人，硬頸客家精神，刻苦耐勞的奉獻分享。

梅
溪
里

1
吳
錦
鴻

58
年
7
月
15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無 雲林縣立飛沙國中

一、現任里長。
二、�阿鴻生鮮便利商

店。
三、�瑞梅國小家長會

長。
四、�草湳派出所警友會

會友。
五、楊梅市民防顧問。

一、延續環保志工維護梅溪里環境整潔。
二、推動資源回收及環境清潔衛生。
三、增加志工維護學子上下學安全。
四、協助里內弱勢家庭獨居老人獲得立即關懷。
五、協助清寒家庭學子助學貸款或清寒獎學金。
六、路平燈亮水溝通。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三
年七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繼續居住者，有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原住民區長、原住民區民代表、里長選舉投
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
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直轄市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
票所投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6.�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
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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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1.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4.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5.原住民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6.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
7.里長選舉票為白色，但本會得自行斟酌調整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

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

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

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

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
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
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

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

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反賄選檢舉專線：0800-024099（24小時，久久服務）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舉賄選專線：（03）3330340
傳真：（03）3351078
專用信箱：桃園郵政第401號信箱
電子郵信信箱：tycmail@mail.moj.gov.tw
因門牌整編尚未換證之民眾，儘早於投票日前換證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投開票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 所屬鄰別
桃園縣楊梅市第0879投開票所 治平中學103教室 中興路１３７號 仁美里 1-12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0投開票所 治平中學101教室 中興路１３７號 仁美里 13-22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1投開票所 治平中學109教室 中興路１３７號 仁美里 23-33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2投開票所 瑞埔國小一年五班 中興路１３３號 埔心里 1-17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3投開票所 瑞埔國小三年一班 中興路１３３號 光華里 1-16,29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4投開票所 四維國小二年孝班 金龍三路９５號 光華里 17-28,30,31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5投開票所 五守新村國宅社區管理委員會 文化街１８９巷４３號 金龍里 1-27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6投開票所 瑞埔國小一年一班 中興路１３３號 四維里 1-14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7投開票所 瑞埔國小一年三班 中興路１３３號 四維里 15-27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8投開票所 永平工商汽車實習工廠 永平路４８０號 永平里 1-18
桃園縣楊梅市第0889投開票所 瑞塘社區活動中心 四維二路２０號 瑞塘里 1-8,13-16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0投開票所 瑞塘國小一年二班 瑞溪路二段１００號 瑞塘里 17-21,26-30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1投開票所 瑞塘國小一年三班 瑞溪路二段１００號 瑞塘里 9-12,22-25,31-33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2投開票所 瑞坪國中九年三班 文化街５３５號 瑞坪里 1-12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3投開票所 瑞坪國中八年十三班 文化街５３５號 瑞坪里 13-24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4投開票所 瑞坪國中七年一班 文化街５３５號 瑞坪里 25-35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5投開票所 瑞梅國小二年仁班 三民北路２６巷４１號 梅溪里 1-10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6投開票所 瑞梅國小一年仁班 三民北路２６巷４１號 梅溪里 11-20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7投開票所 瑞塘國小一年四班 瑞溪路二段１００號 瑞溪里 1-7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8投開票所 瑞梅國小綜合教室 三民北路２６巷４１號 瑞溪里 8-14
桃園縣楊梅市第0899投開票所 楊光國民中小學七年七班 瑞溪路１段８８號 金溪里 1-8,19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0投開票所 陽光山林社區管理中心 三民路２段６９號 金溪里 9-18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1投開票所 楊光國民中小學國文領域教室 瑞溪路１段８８號 三民里 1-7,18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2投開票所 楊光國民中小學八年四班 瑞溪路１段８８號 三民里 8-17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3投開票所 楊明國小一年一班 中山北路一段３９０巷５０號 楊明里 1-17,31,32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4投開票所 楊明國小一年三班 中山北路一段３９０巷５０號 楊明里 18-30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5投開票所 大台北福德宮活動中心 光裕北街６７巷１３號 裕成里 1-9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6投開票所 黃鳳嬌宅 裕成路１７０巷８號 裕成里 10-22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7投開票所 凡爾賽社區活動中心 裕成南路３８１號旁 裕新里 1-12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8投開票所 大同國小一年忠班 新農街８５號 大同里 1-14
桃園縣楊梅市第0909投開票所 大同國小二年忠班 新農街８５號 大同里 15-25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0投開票所 大同國小一年愛班 新農街８５號 中山里 1-12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1投開票所 大同國小一年義班 新農街８５號 中山里 13-2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2投開票所 楊心國小二年一班 金華街１００號 楊梅里 2-15,29-31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3投開票所 楊梅托兒所 大平街３號 楊梅里 1,16-28,32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4投開票所 楊梅市立圖書館 光華街２６號 楊江里 1-17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5投開票所 老人會館大禮堂 貴山街１號 梅新里 1-20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6投開票所 楊梅國小一年一班 校前路１號 紅梅里 1-1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7投開票所 楊梅國小一年五班 校前路１號 紅梅里 14-2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8投開票所 楊梅國中九年十五班 校前路１４９號 永寧里 1-8,29-31
桃園縣楊梅市第0919投開票所 楊梅國中八年一班 校前路１４９號 永寧里 9-19,32,3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0投開票所 楊梅國中七年九班 校前路１４９號 永寧里 20-28,34-37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1投開票所 楊梅國小二年三班 校前路１號 大平里 1-17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2投開票所 楊梅國小二年五班 校前路１號 大平里 18-34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3投開票所 大平集會所 秀才路３５６號 秀才里 1-1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4投開票所 大平托兒所 甡甡路６號 秀才里 14-30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5投開票所 大東社區活動中心 甡甡路４４０號 東流里 1,2,5-10,12-14,18-21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6投開票所 聚寶莊社區交誼廳一樓 中山南路６００號 東流里 3,4,11,15-17,22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7投開票所 豐野社區活動中心 信義街８３巷２５弄２３號 豐野里 1-12,27,28,30,31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8投開票所 富岡國小六年丁班 中正路１４７號 豐野里 13-26,29
桃園縣楊梅市第0929投開票所 富岡國小一年丙班 中正路１４７號 富岡里 1-18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0投開票所 富岡國小二年甲班 中正路１４７號 富豐里 1-6,19-21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1投開票所 富豐里集會所 新明街３４７巷２弄１號１樓 富豐里 7-18,22,2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2投開票所 員本社區活動中心 員本路５３２之１號 員本里 1-4,11-16,20,21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3投開票所 明天宮 民生街５７７之１號 員本里 5-10,17-19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4投開票所 吳錦楓宅 楊湖路３段３０２號 三湖里 7-11,12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5投開票所 三湖社區活動中心 楊湖路２段４９１號 三湖里 1-6,13-15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6投開票所 小荳荳幼稚園 楊湖路一段７７３巷２８號 頭湖里 1-6,1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7投開票所 薪家坡社區活動中心 湖山街９－１號 頭湖里 7-12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8投開票所 上湖國小托育班 桃園縣楊梅市上湖里１４鄰下四湖６０之１號(漢池樓) 上湖里 1-6,13-15,19,21-2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39投開票所 上湖社區活動中心 楊湖路三段６７９號 上湖里 7-12,16-18,20,24-26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0投開票所 上田國小一年二班 和平路９８號 上田里 1-10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1投開票所 上田國小二年一班 和平路９８號 上田里 11-18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2投開票所 楊梅高中一年三班 高獅路５號 高山里 1-11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3投開票所 楊梅高中一年六班 高獅路５號 高山里 12-19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4投開票所 高山社區活動中心 幼獅路三段１６８號 高上里 1,7-9,14-18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5投開票所 高榮國小二年乙班(教室編號B107) 高上路一段１號 高上里 2-6,10-1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6投開票所 及人幼稚園(Kitty班) 青山一街２４１號 青山里 1-14,31-3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7投開票所 及人幼稚園(鱷魚班) 青山一街２４１號 青山里 15-30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8投開票所 高榮社區活動中心 幼獅路二段３９０－２號 高榮里 1-3,12-18,21
桃園縣楊梅市第0949投開票所 湯振科宅 電研路４８號 高榮里 4-11,19,20
桃園縣楊梅市第0950投開票所 謝阿清宅 民族路五段１４７巷９號 雙榮里 1-9
桃園縣楊梅市第0951投開票所 蕙幼幼兒園 民族路五段２０１巷７８號 雙榮里 10-20
桃園縣楊梅市第0952投開票所 啟幼幼兒園 電研路２２６巷３號 新榮里 1-9,19,20
桃園縣楊梅市第0953投開票所 陳美華宅 富榮路３４號 新榮里 10-18,21-23
桃園縣楊梅市第0954投開票所 楊心國小一年三班 金華街１００號 水美里 1-5,16-20,31
桃園縣楊梅市第0955投開票所 水美國小一年孝班 楊新路一段４１０號 水美里 6-15
桃園縣楊梅市第0956投開票所 水美國小二年孝班 楊新路一段４１０號 水美里 21-30
桃園縣楊梅市第0957投開票所 瑞原社區活動中心 民豐路５０６號 瑞原里 1-11,26
桃園縣楊梅市第0958投開票所 瑞原國中一年六班 民豐路６９號 瑞原里 12-25


